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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乐伍先生向公司董事

会提交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为回报全体股东，同时因目前公司股本规模较小，考虑到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现提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１

、建议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具体金额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年度审计后确定。

２

、建议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３

、 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乐伍先生均承诺在公司股东

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经公司董事会沟通，该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全部董事均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并承诺在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上述分配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正式审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和经董事会审议的分配方案等其他相关内容将在年报披露预约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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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以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向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乐伍先生主持，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全体非关联董事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向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出资额为

１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以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广东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１

，

１２２．９５

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陈银卿系股权转让方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陈乐伍系广东

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夫妇的儿子，关联董事陈乐伍、陈银卿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全体董事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王远强和金辉收购其各持有的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６８．９７％

（出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

元）和

３１．０３％

（出资额

９００

万元）的股权。本次交易以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确定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经评估，遂宁宏

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６７４．３１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在此评估值

基础上上浮

５０％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４

，

０１１．４７

万元。原股东王远强、金辉按所持标的股权的比例收取相应股

权转让价款。

王远强和金辉为非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全体董事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在福建诏安设立猛狮新能源车辆技术有

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进入新能源车辆市场的步伐， 公司计划在福建诏安以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成立

全资子公司拟从事新能源车辆生产业务，经营范围为“电动和其他新能源形式的汽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汽车电动力器及其零配件的研发和制造，以及相关电子、电工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和自营进出口业

务等”（具体以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子公司具体情况待注册成立后，本公司再另行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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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猛狮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告了《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收购猛狮兆成、宏成电源的公告》，本公司与遂宁宏成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成电源”）股东王远强和金辉签署了《关于收购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框架协议书》，本次交易是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合同，是对该框架协议书的具体实施。

一、交易概况

（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与宏成电源股东王远强和金辉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签订了《关于遂宁宏

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约定王远强和金辉分别向猛狮科技转让各自持有宏成电源

６８．９７％

和

３１．０３％

的股权，猛狮科技同意受让该等股权。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定价基础，根据广东中广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宏成电源所做的评估，宏成电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６７４．３１

万元。各方

经协商一致，在此评估值基础上上浮

５０％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４

，

０１１．４７

万元，王远强、金辉按各自所持宏成电

源股权的比例收取相应股权转让价款。

（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须向有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王远强、金辉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５１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１１２０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远强

经营范围：从事各类铅蓄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住所：四川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景家坝

宏成电源目前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王远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９７

金辉

９００．００ ３１．０３

合计

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宏成电源资产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９７

，

２８４

，

０２２．６９

元，其中，应收款项总额

１４７

，

０６６．０８

；负债总额

７１

，

４８９

，

１４８．６０

元；净资产为

２５

，

７９４

，

８７４．０９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２

，

９１６

，

１４３．９２

元，净利润为

－２

，

６９７

，

８６７．５６

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５３１

，

１４９．３９

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经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

，

１１８．７０ ２

，

０４３．３７ －７５．３３ －３．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７

，

６０９．７１ ８

，

２３３．９８ ６２４．２７ ８．２０

其中：固定资产

８ ３

，

７５９．１７ ４

，

２２７．０２ ４６７．８５ １２．４５

在建工程

９ １

，

９２９．３３ １

，

９２９．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工程物资

１０ ４７．０８ ４７．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４ １

，

１５７．６６ １

，

３１４．０８ １５６．４２ １３．５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７１６．４７ ７１６．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２０ ９

，

７２８．４０ １０

，

２７７．３４ ５４８．９４ ５．６４

流动负债

２１ ７

，

１４８．９１ ７

，

６０３．０３ ４５４．１２ ６．３５

非流动负债

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３ ７

，

１４８．９１ ７

，

６０３．０３ ４５４．１２ ６．３５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４ ２

，

５７９．４９ ２

，

６７４．３１ ９４．８２ ３．６８

四、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公司与王远强、金辉签署了《关于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一）收购标的

猛狮科技向宏成电源股东王远强和金辉收购其各自持有宏成电源

６８．９７％

和

３１．０３％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定价基础，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其对

宏成电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宏成电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

，

６７４．３１

万元。资产出售

方认为以资产基础法评估未能考虑宏成电源未来收益的情况，提出需要在此基础上溢价。公司考虑到宏成

电源厂房基本建成，设备安装调试到位，可以让公司迅速进入西部主要摩托车市场（重庆是我国摩托车主要

制造基地），有利于减少我司产品从沿海运输到内陆的运费，减少库存量。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此评估值

基础上上浮

５０％

作为最终股权转让价格。

２

、上述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具体方式如下：

第一期：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猛狮科技向王远强支付

８３０．０１

万元，向金辉支付

３７３．４３

万元。

第二期：标的股权过户完成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猛狮科技向王远强支付

１９３６．７０

万元，向金辉支付

８７１．３３

万元。

（三）资产交割

１

、王远强、金辉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会同猛狮科技办理股权

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２

、自标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日起，上述股权对应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转归猛狮科技。

３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王远强、金辉应与猛狮科技共同对宏成电源的资产进行清点、核

实，确保该等资产的完整性，并由各方签字盖章确认。

４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王远强、金辉应与猛狮科技就宏成电源的财务资料、技术资料以

及其他文件资料编制清单，并签字认可，办理移交手续。王远强、金辉应确保该等资料的完整、真实、无遗漏，

并保证资料中的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四）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内所产生的损益归猛狮科技享有和承担。

（五）过渡期

从本合同订立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过户至猛狮科技期间为过渡期。

（六）职工安置

１

、原则上宏成电源员工的现有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重大变化。

２

、若宏成电源被要求为其员工补缴或者被追偿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前应由宏成电源缴付的补偿金、赔偿

金、社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等费用的，王远强、金辉应当承担该补缴或被追偿的费用，保证猛狮科技或

宏成电源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七）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猛狮科技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宏成电源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八）违约责任

１

、王远强、金辉在本合同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本

合同约定的义务，由此给猛狮科技或宏成电源造成损失的，由王远强、金辉承担赔偿责任。王远强、金辉违反

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猛狮科技可以向任何一方主张承担法律责任。

２

、猛狮科技在本合同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本合同

约定的义务，由此给猛狮集团造成损失的，由猛狮科技承担赔偿责任。

３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适当及全面地履行本合同，应当对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４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适当地及全面地履行本协议，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标的股

权转让价款的百分之十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

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５

、如王远强、金辉存在违约行为的，猛狮科技有权从尚未支付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减其应支

付的赔偿金、违约金等款项。对于不足扣减部分，猛狮科技或宏成电源可以继续向股权转让方追偿。

６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构成弃权，任何一方部分

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影响其行使其他权利。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会因此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宏成电源

１００％

股权， 主要是因宏成电源地处我国大型蓄电池企业偏少的成渝经济圈的中心

地带，辐射广大西部区域，区域内对各类蓄电池产品需求呈持续上升态势，区域内缺乏大型综合型蓄电池

厂。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我司加快开拓中国内地市场，提高主营产品的性价比，完善公司的生产基地布局，符

合公司的经营策略需要。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为公司在中国内陆扩大销售规模提供必要的优势产能，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有

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宏成电源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审计的宏成电源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

入公司合并范畴。目前宏成电源尚未开始正常生产经营，本次收购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遂宁宏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三）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广会所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０００２９００４２

号）。

（四）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猛狮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拟进行收购事宜涉及遂宁宏成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中广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７

号）。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4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猛狮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告了《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收购猛狮兆成、宏成电源的公告》，本公司与汕头猛狮

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兆成”）股东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集

团”）签署了《关于收购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框架协议书》，本次交易是签署正式股

权转让合同，是对该框架协议书的具体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与猛狮集团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签订了《关于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１２２．９５

万元的价格收购猛狮集团持有猛狮兆成

７０％

的股

权。

本次交易对方猛狮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夫妇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体非关联董事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乐

伍、陈银卿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８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再喜

经营范围：从事电动车辆（不含小轿车）、电机及相关配件的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和技术服务；新能源

汽车研发。

住所：汕头高新区科技西路

６

号

７

楼

Ａ０１

房

猛狮兆成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猛狮集团

１

，

４００．００ ７０

徐铁军

４００．００ ２０

蔡妍青

２０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猛狮兆成资产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１６

，

５２２

，

０７４．２０

元， 其中， 货币资金

１

，

１５８

，

６４９．８２

元，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固定资产

６１３

，

４２４．３８

元；负债总额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０４２

，

０７４．２０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２

，

１０３

，

５９１．５６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７

，

６９５．０６

元。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５８３０００００３６６１

住 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３２４

国道广益路口

法定代表人：陈再喜

注册资本：

２

，

０４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０４６．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国内工业企业的投资；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猛狮集团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陈再喜

１

，

３８９．００ ６７．８９

陈银卿

６５７．００ ３２．１１

合计

２

，

０４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１２

，

５２２．２８

为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７２７．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

－

２５７．７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３

，

２１６．４２

万元，净资产

２

，

７０６．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

－２０．２２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猛狮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夫妇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猛狮兆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

五、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公司与猛狮集团签署了 《关于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收购标的

猛狮科技向猛狮集团收购其持有猛狮兆成

７０％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本次交易以猛狮兆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转让价格为

１１２２．９５

万元。

２

、自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猛狮科技向猛狮集团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三）资产交割

１

、猛狮集团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会同猛狮科技办理股权转

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２

、自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日起，上述股权对应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转归猛狮科技。

３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猛狮集团应与猛狮科技就猛狮兆成的财务资料、技术资料以及

其他文件资料编制清单，并签字认可，办理移交手续。猛狮集团应确保该等资料的完整、真实、无遗漏，并保

证资料中的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性。

（四）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股权自审计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内所产生的损益归猛狮科技享有和承担。

（五）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猛狮科技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猛狮集团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六）违约责任

１

、猛狮集团在本合同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本合同

约定的义务，由此给猛狮科技或猛狮兆成造成损失的，由猛狮集团承担赔偿责任。

２

、猛狮科技在本合同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者重大误解，或者未能履行本合同

约定的义务，由此给猛狮集团造成损失的，由猛狮科技承担赔偿责任。

３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适当及全面地履行本合同，应当对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４

、本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本合同守约方向违约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六、本次交易无其他特殊安排，猛狮兆成原有债权债务仍由猛狮兆成承继。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将为公司未来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技术和产品上的储备，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猛

狮兆成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审计的猛狮兆成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入公司合并范畴。目前猛狮兆成尚

未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本次收购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八、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今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公司与猛狮集团订立《租赁合同》，其拥有的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３２４

国道广益路口

猛狮集团办公大楼租赁予公司作日常办公用途，租期一年，使用面积为

１

，

２１１

平方米，月租金为

１２

，

１１０．００

元，年租金为

１４５

，

３２０．００

元，租金按年结算。

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今与猛狮集团除本交易外未发生其他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了该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１

、交易对方猛狮集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再喜夫妇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

、 本次交易以猛狮兆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

益的内容与情形。

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

对该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

４

、本次的股权收购，可使公司产业链延长，丰富产品结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减少关联

交易。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关于汕头猛狮兆成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四）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广会所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０００２９００５３

号）。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五日

(上接B22版)

申购费率（后端）

持有时间 后端申购费率

1

年以内（含）

1.8%

1

年—

3

年（含）

1.2%

3

年—

5

年（含）

0.6%

5

年以上

0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再收取申购费用。

（2）申购份额的计算

场外申购可以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模式，场内申购目前只支持前端收费模式。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总金额/（1+申购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总金额－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费用=申购总金额-净申购金额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申购费用＝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份额=（申购总金额-申购费用）/� T日基金份额净值

场内申购金额的有效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申购资金返还投资者。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非网上交易），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如果其选择前端收费方式，申购

费率为1.5%，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40,000元

净申购金额=40,000/（1+1.5%）=39,408.87元

申购费用=40,000-39,408.87=591.13元

申购份额=（40,000-591.13）/1.040=37,893.14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外申购，申购份额为37,893.14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内申购，则申购份额为37,893份，其余0.14份对应金额返回给投资者。

后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申购总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投资者提出赎回时，后端认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额×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费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

额为：

申购份额 ＝ 40,000� /� 1.040� ＝ 38,461.54份

即：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则可得到38,461.54份基金份额，但其在赎回时需根据

其持有时间按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交纳后端申购费用。

（3）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的25%归基金资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等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1

年以内（含）

0.5%

1

年到

2

年（含）

0.2%

超过

2

年

0%

（4）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赎回金额单位为元，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如果投资者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用

例三：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前端认购（申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5%�＝ 50.80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50.80� ＝ 10,109.20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10,109.20元。

如果投资人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份额×认（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认（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费用

例四：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认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为1.6%，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是1.016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后端认购费用 =� 10,000×1.00×1.6%� =� 160.00元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5%�＝ 50.80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160.00-50.80� ＝ 9,949.20元

即：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认购所得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投资

者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是1.6%，认购时的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1.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9,949.20元。

例五：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申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是1.8%，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

额净值是1.016元，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10,000×1.016=10,160元

后端申购费用=10,000×1.010×1.8%=181.80元

赎回费用=10,160×0.5%=50.80元

赎回金额=10,160-181.80-50.80=9,927.40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投资者对应的后端申购

费率是1.8%，申购时的基金净值为1.01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9,927.40元。

（5）转换费

1）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或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转出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

交银行业、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交银荣安保本、交银核心、交银等权、交银增利A类、B类基金

份额和交银双利A类、B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用的25%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上述转

出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交银荣安保本

1

年以内（含）

2.0%

1

年至

2

年（含）

1.6%

2

年至

3

年

1.2%

持有到保本周期到期日

0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行业、交银先

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交

银核心、交银等权

1

年（含）以内

0.5%

1

年

-2

年（含）

0.2%

2

年以上

0

交银增利

A

类、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

B

类基金份额

1

年（含）以内

0.1%

1

年

-2

年（含）

0.05%

2

年以上

0

3）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或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

换，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和交银

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换，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原则上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对应分档的转入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

金前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分档，并随着转出确认金额递减。前端收费模式下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

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

银价值、交银核心

50

万元以下

1.5%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1.2%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8%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5%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荣安保本

50

万元以下

1.0%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8%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6%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4%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交银趋势

100

万元以下

1.5%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1.0%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50

万元以下

0.8%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6%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5%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3%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

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

银价值、交银核心

50

万元以下

0.7%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6%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3%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2%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荣安保本

100

万元以下

0.2%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1%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交银趋势

100

万元以下

0.7%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5%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

成长、交银蓝筹、交银行业、

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

主题、交银趋势、交银制造、

交银价值、交银核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行业、交银

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

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荣安保本、交银核心、交

银等权

- 0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荣安保本

- 0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交银趋势

100

万元以下

0.5%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4%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

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

银价值，交银核心

50

万元以下

0.5%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4%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2%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1%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50

万元以下

1.2%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8%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6%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4%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每笔交易

1000

元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50

万元以下

0.4%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2%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1%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荣安保本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50

万元以下

0.2%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

0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交银趋势

500

万元以下

0.30%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

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

银价值，交银核心

100

万元以下

0.30%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20%

2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0.10%

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

0

交银增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 0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 0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 0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 0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 0

备注：同一基金的A类、C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4）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或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

换，不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但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从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后端申

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换，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且转入的基

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 后端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出份额持有时间对应分档的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

减去转入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份额持有时间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B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

C

类基金份额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

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

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核心、交银等权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交银

治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

银制造、交银价值、交银核心

－ 0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 0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

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

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核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1

年（含）以内

1.8%

1

年

-3

年（含）

1.2%

3

年

-5

年（含）

0.6%

5

年以上

0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

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

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核心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1

年（含）以内

0.8%

1

年

-3

年（含）

0.6%

3

年

-5

年（含）

0.2%

5

年以上

0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货币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1

年（含）以内

1.0%

1

年

-3

年（含）

0.6%

3

年

-5

年（含）

0.4%

5

年以上

0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B

类、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

C

类基金份额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 0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

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

趋势、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核心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1

年（含）以内

0.4%

1

年

-3

年（含）

0.2%

3

年

-5

年（含）

0.1%

5

年以上

0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1

年（含）以内

1.4%

1

年

-3

年（含）

1.0%

3

年

-5

年（含）

0.5%

5

年以上

0

后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3

年（含）以内

0.4%

3

年

-5

年（含）

0.1%

5

年以上

0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 0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B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B

类基金份额

- 0

备注：同一基金的B类、C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5）“e网行”网上直销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目前，

投资者可通过e网行办理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 其中部分转换可享受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的费率优惠，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无优惠。

网上直销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业务仅针对以下范围：

①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

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制造、交银价值、交银核心，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日常申购补差

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优惠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

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

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

题、交银制造、交银价值、

交银核心

50

万元以下

1.5% 0.6%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1.2% 0.6%

100

万元（含）至

200

万元

0.8% 0.6%

通过e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200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②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行业，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日常申购补差

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优惠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行业

100

万元以下

1.5% 0.6%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1.0% 0.6%

通过e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500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③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荣安保本、交银等权，享受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日常申购补差

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优惠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荣安保本

50

万元以下

1.0% 0.6%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8% 0.6%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等权

50

万元以下

1.2% 0.6%

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

0.8% 0.6%

通过e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100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④交银货币、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双利C类基金份额转入交银双利A类基金份额和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享受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确认金额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日常申购补差

费率

转出与转入基金

的优惠申购补差

费率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C

类基金份额

交银双利

A

类基金份额

交银增利

A

类基金份额

50

万元以下

0.8% 0.6%

备注：同一基金的A类、C类基金份额之间不可转换。

通过e网行进行上述基金转换单笔转换金额超过50万元（含）的不享受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按照日常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6）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在实施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6）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1）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1+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补差费用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固定金额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A）/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A为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趋势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持有期半年，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

元，交银成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成长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

成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10=101,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01,000×0.5%=505元

转入确认金额=101,000-505=100,495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495×0/（1+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495-0）/2.2700=44,270.93份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1,0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00元，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0份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不通

过“e网行” ），则转入交银趋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0×1.0200=1,02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020,000×0.05%=51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20,000-510=1,019,49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19,490×0.5%/（1+0.5%）=5,072.0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19,490-5,072.09）/1.010=1,004,374.17份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100,000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500元，交银精选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不通过“e网行” ），则转入交银精选

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0=12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5,000×1.5%/（1+1.5%）=1,847.2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5,000-1,847.29）/2.2700=54,252.30份

例四：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100,000份，该100,000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61.52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

利A/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7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

A类基金份额（不通过“e网行” ），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000×0.8%/（1+0.8%）=793.65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000-793.65+61.52）/1.2700=78,163.68份

2）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A）/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A为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五： 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主题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 持有期一年半， 转换申请当日交银主题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主题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后端基金份额，则转入

交银稳健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4,75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4,750-0）/2.2700=54,955.95份

例六： 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先锋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 持有期一年半， 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25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先锋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

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4,750×1.2%=1497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4,750-1497）/1.00=123,253.00份

例七： 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蓝筹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 持有期三年半， 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蓝筹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8500元，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蓝筹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

额，则转入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0.850=8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85,000×0=元

转入确认金额=85,000-0=8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85,000×0.2%=17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85,000-170）/1.0500=80,790.48份

例八：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100,000份，该100,000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61.52元，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

利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7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利B

类基金份额，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00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000-0+61.52）/1.2700=78,788.60份

（7）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网行基金网上

直销系统”（以下简称“e网行” ）办理开户和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务。本公司暂不开展网上交

易后端基金份额的认/申购业务，通过转托管转入网上直销账户的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只能办理赎回业务。通过e网行办理本基金

前端基金份额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通过e网行办理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下转换入业务的

个人投资者将享受转换费中相应前端申购补差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公司网站列示的e网行直销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费率表或相关公告。

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e网行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含），单笔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为100

元（含），不受网上直销日常申购的最低金额限制；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200份，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8）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最新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3个工作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

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了“重要提示” 、“释义”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相关服务机构”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

回” 、“基金的转换” 、“基金的投资” 、“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等部分的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相关内容截止日。

“释义”部分

更新了《销售办法》的实施的日期。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1、“(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了相关信息。

2、“(二)主要成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更新董事会成员信息。

“4、本基金基金经理”

更新基金经理名单。

“5、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更新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1、“（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2、场外代销机构”

更新本基金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2、“（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新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1、“（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3、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更新相关表述。

2、“(十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更新了本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代销机构及其他相关信息。

“九、基金的转换”部分

1、“（二）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更新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2、“（四）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

增加及更新了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

3、“（七）基金转换费用”

增加及更新了本基金与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费用表述。

4、“（九）业务规则”

增加了关于交银荣安保本转换规则的描述。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十三）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数据截止到2012年9月30日。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2012年9月30日。

“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1、“（一）持有人交易资料的寄送服务”

更新寄送账单服务的规则。

2、“（二）网上交易服务”

更新相关表述。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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